
引言

司法實踐中訴的具體形態多種多樣，在單一之訴外還存在

大量合併之訴情形，合併之訴又可進一步分爲訴的客觀合併和

訴的主觀合併。鑒於訴的合併具有一定複雜性，在民訴法理論

和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争議。面對包含複雜關係的訴的合併

案件時，法官往往會陷入分案審理還是併案審理的糾結中，而

不同的處理方式最終可能導致不同的裁判結果。在知識産權

訴訟中，也存在大量訴的合併情形，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之訴與

專利權權屬糾紛之訴即屬其中的典型。在既往的此類案件中，

通常是將兩種法律關係分開審理，合併審理的案件屈指可

數 2。究其原因，分案審理的方式處理起來法律關係相對簡單，

法院審理的難度較小。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案件雖然案由單

一，但當事人在訴訟請求中則夾帶“私貨”，實質上包含訴的客

觀合併。3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侵害技術秘密及專利

權權屬糾紛案件，該案既存在訴的客觀合併，也存在訴的主觀

合併，屬於複雜的合併之訴典型案件。本文通過對該案裁判的

分析，並結合民訴法理論與司法政策，試圖梳理該類案件中訴

的合併的基本原則及考量因素。

一、基本案情

博邁公司成立於 2007 年，是一家專注於色譜分離、分析儀

器研製與生産等經營業務的企業。2014 年 12 月 1 日，博邁公

司與何某江簽署《退休人員返聘協議》及《員工保密協議》，聘用

何某江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聘用時間爲 2014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間，博

邁公司先後研製成功多個“多種流體週期性定向導流裝置”。

2016 年 8 月 24 日，何某江作爲第一發明人，王某鳳作爲第二

發明人，麥可公司作爲專利申請人申報了名稱爲“一種多種流

體週期性定向倒流裝置”發明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申

請，該專利於 2018 年 3 月 20 日獲得授權，授權公告號爲

CN106321897B。涉案專利申請公佈後，博邁公司發現該專利

申請内容係博邁公司的技術秘密，涉案專利係何某江在博邁公

司工作期間作出的職務發明創造，專利權應歸博邁公司所有。

由於何某江違反保密協議約定，向麥可公司披露及允許其使用

博邁公司的技術秘密，麥可公司明知上述違法行爲而獲取、使

用及披露博邁公司的技術秘密，二者的行爲均侵犯了博邁公司

的技術秘密。據此，博邁公司向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

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1. 確認博邁公司爲涉案專利的專利權

人；2. 確認何某江、麥可公司等侵犯了博邁公司的商業秘密；3.

何某江、麥可公司等賠償博邁公司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

計 5 萬元；4. 何某江、麥可公司等承擔案件訴訟費用。

麥可公司、何某江在原審中共同辯稱，專利權權屬糾紛和

侵犯技術秘密糾紛屬於民事案由規定的兩個不同的獨立案由，

不應在一個案件中同時主張，博邁公司應明確選擇一項案由作

爲本案的審理範圍。

二、兩審法院裁判

一審法院認爲：博邁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訴訟請求，包括

淺議訴的客觀合併
— 以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侵害技術秘密及

專利權權屬糾紛案件爲例 1

賓岳成、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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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確認專利權權屬和主張被告承擔侵害技術秘密的侵權責

任。雖然侵害技術秘密的侵權行爲可以産生專利權權屬争議，

但即使界定職務發明創造人員同時侵害技術秘密，因具有秘密

性和保密性的技術秘密與公開性的專利，屬於不同性質的訴訟

標的，技術秘密的侵權之訴和專利權權屬的確認之訴，二者屬

於侵害技術秘密和專利權權屬兩個不同案由，不屬於同一法律

關係，所涉及的被告主體亦不相同，不應在一案中同時主張。

由於博邁公司堅持認爲何某江將其技術秘密披露給其他被告，

並將其技術秘密以專利申請的方式公開且得到專利授權，二者

具有關聯性，應當在一案中合併審理，導致本案的法律關係及

對應的被告不明確，博邁公司的起訴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起訴條

件。原審法院據此裁定：駁回博邁公司的起訴。

博邁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後，從法律規定和案件處理兩方面進行了審理，最終撤銷

了原審裁定，並指令原審法院繼續審理。二審法院認爲：（一）

關於博邁公司的起訴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印發修改後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規定，當事人的訴

訟請求涉及兩個不同的法律關係且均爲訴争的法律關係時，可

以通過並列案由將兩個法律關係合併在一個案件中進行審

理。因此，同一案件涉及兩個不同的法律關係並非人民法院駁

回當事人起訴的合法理由。本案中，博邁公司以何某江、麥可

公司侵害其技術秘密爲由要求二者承擔侵權責任，以麥可公司

申請的專利係其公司技術秘密爲由請求確認訴争專利權由其

享有，係在同一案件中提出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之訴與專利權權

屬糾紛之訴，符合前述規定之情形。而且，上述兩訴指向的被

告均是具體明確的，並無被告不明確之情形，故博邁公司的起

訴並未欠缺訴的要件。（二）關於本案是否適用訴的合併。將基

於同一事實或者其他原因存在密切關係的不同法律關係在同

一訴訟中解决，有利於查清案件事實、明確法律責任和避免裁

判衝突，有利於保護當事人利益和實現訴訟經濟的目標。考慮

到本案中博邁公司起訴涉及的侵害技術秘密糾紛與專利權權

屬糾紛在主要事實上的高度重叠以及裁判結果上的相互牽連，

具有密切關係，本案宜將上述兩訴合併在一個案件中予以

審理。

三、案件評析

當事人在一案中主張兩種法律關係時，必然涉及將其作爲

兩個單一之訴，還是合併之訴審理的問題。單一之訴固然使案

情簡化，但是其存在的加重訴累、裁判衝突等副作用不容忽

視。尤其當兩種法律關係相互交織、具有相當的牽連性時，可

能會陷入“鷄生蛋，還是蛋生鷄”的無解循環中，先處理哪一種

法律關係似乎都不適宜。本案屬於訴的合併典型案例，其判理

部分闡明的考量因素和體現出的價值導向，似對於類案的審理

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訴的合併基本理論

民訴法理論將訴分爲單一之訴及合併之訴。單一之訴是

指一個原告向一個被告提起一個請求的情形。合併之訴則屬

於相對複雜的訴訟形態。首先，合併之訴是對單一之訴的合

併。其次，合併之訴又分爲訴的主觀合併和訴的客觀合併。訴

的主觀合併是指當事人爲多數的情形 4，表現爲共同訴訟。訴

的客觀合併是指請求的客體爲多數的情形。例如，原告起訴某

網站未經許可上傳了其享有著作權的多部作品，原告可以就該

多部作品提起一個侵權之訴。還需注意的是，在訴的客觀合併

中可能還會存在多個訴訟標的屬於不同法律關係的情形，如原

告基於被告的同一侵權行爲提起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争

之訴。

訴的種類可分爲給付之訴、形成之訴和確認之訴三種類

型。訴的合併既可能表現爲同一種訴的合併，也可能表現爲不

同種類的訴之間的合併。以本案爲例，侵害技術秘密之訴屬於

給付之訴，確認專利權權屬之訴屬於確認之訴，本案係將不同

類型的訴合併進行審理。給付之訴歷史久遠，是自羅馬法以來

就存在的訴之本來形態，而確認之訴則是從 19 世紀中葉才開

始被認可的訴的類型。雖然理論上確認之訴形成的時間較晚，

但是日本學者早就注意到“在現實中，給付之訴和確認之訴往

往是被合併而提起的”5。

（二）我國立法現狀

我國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訴的主觀合併，對於訴的客觀合

併要件尚缺乏明確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當事

人一方或者雙方爲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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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爲可以合併審理並經當事人同意

的，爲共同訴訟。從法條分析，在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情况下，訴

的合併即指主觀合併；在訴訟標的爲同一種類的情况下，因涉

及不同的訴訟標的，故涉及訴的客觀合併。但在實踐中，法院

往往出於方便審理的考慮，將訴訟標的屬同一種類的案件（即

通常所説的“串案”）分别立案，合併審理。如在侵害著作權糾

紛案件中，法院通常會根據作者的一個作品確立一個案號，由

此導致同一法院將受理當事人相同的案件上百起。該種合併

僅爲合併審理，相互間具有獨立性，法院亦會出具不同的判

决。因此，上述合併審理並不屬於訴的合併。

儘管如此，司法實踐中並不缺乏訴的客觀合併的情形。爲

了對司法實踐作出指引，最高人民法院頒佈了《關於印發修改

後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該通知指出，同一訴訟中

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係的，應當依當事人訴争的法律關係的

性質確定案由，均爲訴争法律關係的，則按訴争的兩個以上法

律關係確定並列的兩個案由。6該司法解釋雖然是對案由的具

體規定，但是却對訴的合併問題作出了兩點回應：一是同一訴

訟中可以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係；二是對兩個以上的訴争法

律關係，可以通過並列案由方式予以立案。這一規定不僅實質

上承認了訴的客觀合併的存在，而且也給出了具體解决的路

徑。應該説，這一規定是符合民訴法理論和司法需求的，在司

法實踐中也得到了貫徹執行。

可見，單一之訴與合併之訴雖然只是民訴法理論上的分

類，但均來源於司法實踐。合併之訴是司法實踐和司法需求的

産物。不同的法律關係在同一案件中合併審理，不僅不存在理

論上的鴻溝，而且也是現實的司法需求。

（三）適用訴的客觀合併的考量因素

鑒於民事訴訟法對於訴的客觀合併並無明確規定，司法解

釋也只是作出了指引性規定，對於司法實踐中此類合併之訴如

何理解和掌握，仍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範疇。但是裁量權的

自由並不是任意的自由，也不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它是法官在

司法過程正當權力的運用 7。這種正當性除了要符合法律規

定、符合公平正義的精神，還應當建立在有利於查清案件事實、

避免裁判衝突以及訴訟經濟的基礎上。具體來説，在符合以下

要件時，應充分考慮訴的客觀合併。

1. 要件事實和法律關係上的牽連性

司法實踐中經常存在的預備性訴訟突出地體現了要件事

實和法律關係的牽連性。以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爲例，權

利人的主位請求爲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構成直接侵權，副位請

求爲如果法院不認定直接侵權的情况下請求認定構成間接侵

權，兩項請求均基於涉案作品未經作者許可上傳網站的侵權事

實。再如常見的侵害著作權及不正當競争糾紛、侵害商標權及

不正當競争糾紛，權利人也是首先主張知識産權侵權，再以存

在不正當競争行爲作爲補充。分析這些案件可知，要件事實和

法律關係上的牽連性是其共性。

以本案爲例，博邁公司起訴何某江、麥可公司侵害技術秘

密的主要事實爲：何某江違反約定將博邁公司的技術秘密披露

給麥可公司，麥可公司明知或應知何某江的違法行爲而獲取、

披露他人技術秘密，涉案專利申請實爲“披露”技術秘密這一侵

權行爲的具體呈現。博邁公司關於確認涉案專利權權屬歸其

所有所依據的事實與上述主張的事實有相當部分是重叠的，均

涉及勞動合同的審查、技術秘密範圍的認定以及與技術方案的

比對。可見，本案審理侵權之訴與確認之訴所需查明的事實基

本相同，法律關係相互交織。原審法院認爲博邁公司的訴訟請

求中存在侵權之訴與確認之訴兩種不同的法律關係，採用了駁

回其起訴的裁判方式，但是却忽視了上述兩種法律關係在本案

中主要事實上的高度重叠以及裁判結果上的相互牽連性。

當兩種法律關係相互糾纏時，合併審理尤顯重要。在北京

浦然軌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訴賀某安、賀某侵害技術秘密糾紛

案中，原告主張被告自動離職後帶走了涉案材料配方，侵害了

原告的技術秘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爲，涉案

材料配方的權屬尚存争議，原告的訴訟主體地位不適格，裁定

駁回了原告的起訴。8即，法院認爲確認權屬是提起侵害技術

秘密之訴的前提。但是事實上，該案原告並未另行提起技術秘

密的權屬之訴，而是在北京知識産權法院以相同的被告重新提

起了侵害技術秘密之訴，北京知識産權法院審理後查明了前案

的審理過程及認定結論，但是並未遵從前案的審判邏輯裁定駁

回起訴。該院認爲，原告未能舉证證明涉案材料配方的具體内

容，導致無法判斷上述材料配方是否滿足技術秘密的構成要

件，故判决駁回其訴訟請求。9可見，兩起案件基於相同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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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關係，但是法院的處理方式却截然不同。前案中法院要

求先審理權屬糾紛，再進行侵權糾紛的審理。而後案則對侵權

之訴進行了實體審理。筆者認爲後訴法院的處理方式更爲

可取。

2. 利於查清案件事實，避免裁判衝突

合併之訴，尤其是客觀上的合併之訴，作爲複雜的訴訟形

態，在個案的審理上確實比單一之訴具有更高的難度。但是，

審理的難易並非分案審理的合理理由，避免裁判衝突才是訴的

合併最重要的功能。以給付之訴與確認之訴的合併爲例，當拆

分爲單一的給付之訴與單一的確認之訴時，因兩種訴訟的管轄

規則不同，存在將其分屬兩個法院管轄的可能。因兩種訴訟的

法律關係和訴訟請求不同，法院審理的側重點亦存在差異，並

可能導致出現互相衝突的裁判結果。相反，如將兩訴合併審

理，則可以避免此種矛盾。

侵害技術秘密糾紛與確認專利權權屬糾紛管轄連結點不

同，前者包括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爲地，而後者僅包括被告住所

地。需要注意的是，本案恰恰體現了這種差異性。一審法院係

侵權行爲地法院而非被告住所地法院。依一審裁判結果將兩

訴拆分後，博邁公司請求確認專利權權屬的訴訟需由被告住所

地法院即江蘇省蘇州市人民法院管轄，由於侵害技術秘密的訴

訟仍可以選擇在侵權行爲地法院即遼寧省大連市或者被告住

所地江蘇省蘇州市起訴，由此可能導致兩訴分别由不同法院審

理。在單獨審理侵害技術秘密案件中，對技術秘密三性 10的審

查必然包括技術秘密的研發過程、保密協議的簽署等事實。而

在單獨審理專利權權屬糾紛中，法院將重點審理涉案專利是否

屬於職務發明，同樣涉及保密協議簽署和技術研發過程的審

查。兩案件雖然存在審理範圍的高度重合，但因不同法官的審

理思路、側重方向、證據認定、案件理解的不同，仍然可能導致

兩份裁判對於研發過程的事實認定存在衝突，甚至可能出現一

個認定爲自然人發明，另一個認定爲職務發明的明顯衝突。因

此，在此情况下，將兩案合併審理有利於避免裁判衝突，維護司

法權威。同時，由於侵權之訴與確認之訴所需查明的事實互相

交織，將兩案合併審理也有利於最大限度地查清案件事實，避

免單獨審理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3. 訴訟經濟和訴權保障的考量

立案登記制、巡迴審判等訴訟制度的改革，充分彰顯了訴

訟經濟、兩便原則及訴權保障的司法價值追求。在這一司法政

策大背景下，尤其是隨着法官整體職業素養以及駕馭複雜法律

關係能力的提昇，在定紛止争的基本功能外，應當着重强調訴

訟經濟和訴權保障原則。訴的合併能够有效减少訴訟的“案”

“件”比。在一案中解决數件糾紛，不僅能够有效降低當事人的

維權成本，同時也有利於糾紛的調解和實質性解决。

以本案爲例，確認博邁公司爲涉案專利權利人的前提是麥

可公司與何某江存在侵害技術秘密的行爲。如果通過案件的

審理，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涉案技術方案屬於職務發明，被告

並未侵害原告的技術秘密，則原告關於專利權權屬確認的主張

就自然得不到支持。如果認定被告構成侵害技術秘密，則權屬

確認之訴似可以作爲侵權責任承擔方式被吸收。因此，本案的

確認之訴的結果係侵權之訴結果的自然延伸。將兩訴合併審

理，既能够避免當事人兩地或者兩案訴訟的訴累，同時法院也

可以以較低的司法成本一次性解决雙方的糾紛，甚至還能促成

各方迫於多案的壓力進行調解。此外，本案立案後，歷經管轄

權異議、管轄權異議上訴等程序，至一審法院裁定駁回博邁公

司起訴時已有一年時間，駁回起訴的結果客觀上將進一步加深

當事人的訴累，使權利人的權利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維護。

四、結語

訴的合併作爲一種複雜的訴訟形態，在學理和司法實踐中

仍有研究和探索的空間。尤其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尚缺乏明確

規定的情况下，如何適用訴的客觀合併仍屬法官的裁量權範

疇。筆者認爲，對於要件事實和法律關係具有牽連性的訴訟進

行合併審理，既有利於查清案件事實、避免裁判衝突，也符合當

前訴訟經濟和訴權保障的政策背景，不失爲訴的客觀合併的重

要考量因素。■

作者：賓岳成，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最高

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法官助理；傅蕾，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

權法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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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actions are of a variety of forms. In

addition to a single action, there are lots of consolidated ac⁃
tions. Joinder of action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objec⁃
tive joinder of actions and subjective joinder of actions. In
view of complexity in joinder of actions, there are still contro⁃
versies in the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civil procedure
law. In face of the joinder of actions involving complex legal
relations, judges tend to fall into a dilemma of trying the cas⁃
es separately or in consolidation, and different trying meth⁃
ods may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uits, there are also large amount of joint actions, the con⁃
solidation of disputes over technical secret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ownership is a typical example. In previous cas⁃
es, these two legal relations were usually tried separately,
and the joinder of actions was very rare. 2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easier for courts to try the cases separately since

the legal relations will be simpl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some cases apparently with only one single cause of ac⁃
tion, the parties concerned claimed on various legal bases,
which made it actually a joinder of actions. 3

In 2019,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ried a dispute
over technical secret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ownership.
The case is a typical complicated joinder of actions as it in⁃
cludes the objective joinder of actions as well as the subjec⁃
tive joinder of a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said case, together with the theories of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judicial policies,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sort out the ba⁃
sic principles for joinder of actions and factors to be consid⁃
ered.

I. Case brief
Dalian Bomex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Bomexc”), founded in 2007, is

On the Objective Joinder of Actions
— Based on a Dispute over Technical Secret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Ownership Tried at the Supreme Court 1

Bin Yuecheng and Fu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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